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

校发[2010]9号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

关于落实“两实”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

根据《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实有人口和实有房屋管理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通知》（鄂政办发[2010]15号）的指示精神，为切实做好学校实有人口、实有房屋管理登记工作，现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如下：

一、组织领导

学校成立实有人口、实有房屋管理登记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戴人玉

副组长：刘冬梅、邹星庐、罗凌峰、蔡群、陈定友

成员：王福革、邢春、丁小琴、肖春、刘成义、陈桃芝、杨家善、许发胜、曹希炜、余建芳、李雪、杨琳、李平、

黄艾华、马丽丽、魏光宇、汪琦、吴世杰、喻恺、樊方

实有人口、实有房屋管理登记工作办公室设在保卫处综合管理科，由王福革、朱勤超兼任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办公室成员有肖春、余建芳、曹希炜、刘成义、陈桃芝、姚静萍。

二、部门分工

1．校办：负责“两实”管理登记工作的总协调、汇总、审核以及表格和纸张的发放，并将各类信息采集表挂在校园网上，便于各单位下载。

2．学生处：负责对户口未迁入学校在校学生（不含06级学生）基本信息采集表的录入和审核工作。

3．保卫处：负责“两实”管理登记工作的咨询、审核、上报工作，下发户口未迁入学校学生名单（各系根据实有户口未迁入学校人数登记），负责对《境外人员信息登记表》、《实有单位信息采集表》、《治安防范信息采集表》和本单位流动人口信息的采集和录入。

4．人事处：负责对机关各部门流动人口的信息采集和录入。

5．基建处：负责提供全校实有房屋建筑面积、建成年份、房屋所有权证、房屋使用权证、土地凭证、权证号、发证日期等信息。

6．教务处：负责提供学生的影像资料。

7．总务处：按照《武汉市实有房屋信息采集表》要求，负责对全校所有房屋进行信息采集和录入，并负责对本单位流动人口的信息采集和录入。

8．图书馆：负责对本单位流动人口的信息采集和录入。

9．后勤集团：负责对本单位流动人口的信息采集和录入。

10．各院系：按照《实有人口（常住、寄住、未落户人口）基本信息采集表》、《武汉市流动人口信息采集表》要求，负责对本院系户口未迁入学校（不含06级）学生及教职工的信息采集和录入。

11．基科部：负责对本单位流动人口的信息采集和录入。

12．电工电子基地：负责对本单位流动人口的信息采集和录入。

三、工作要求

1．领导重视。各单位要高度重视“两实”管理工作信息采集录入的重要性，一定要指定专人负责抓好此项工作的落实。

2．信息真实。按照实有人口、实有房屋信息采集的规范与流程，全面采集实有人口、实有房屋基础信息，做到真实、详细。

3．落实责任。要按照“质量与数量并重，质量第一、速度服从质量”的要求和“谁采集、谁录入、谁负责”原则，对编造虚假信息的要严肃追究有关责任领导和责任人的责任。

4．各单位于6月11日前将纸制表格和电子文档交到保卫处综合管理科。

5．保卫处综合管理科联系电话：50100117、88426288

四、信息录入说明
1．户口未迁入学校的在校学生（不含06级）分以下两种情况分别采集和录入：

一是户口属地在武汉市主城区但未迁入学校的学生录入《实有人口（常住、寄住、未落户人口）基本信息采集表》；

二是户口属地在武汉市主城区以外（含东西湖、汉南、江夏、蔡甸、新洲、黄陂6个远城区）未迁入学校的学生录入《武汉市流动人口信息采集表》。

2．各院系指导学生按本人户口属地在校园网上下载《实有人口（常住、寄住、未落户人口）基本信息采集表》或《武汉市流动人口信息采集表》并直接在电脑中填写表格、粘贴一寸免冠彩色照片。表格填写好后将电子文档交给辅导员，并打印纸质文档，在纸质表格上贴上近期一寸免冠彩色照片一张，纸质表格必须有被采集人和采集人签字。

3．教职员工中属于流动人口的录入范围：户口在武汉市主城区以外（含东西湖、汉南、江夏、蔡甸、新洲、黄陂6个远城区）且与学校签订了劳动合同的人员。

4．各单位派专人指导员工规范填写《武汉市流动人口信息采集表》，贴上被采集人的近期一寸免冠彩色照片一张，采集人签字，由各单位统一审核后录入电脑中，并在电子档表格上粘贴被采集人近期一寸免冠彩色照片。

5．各单位、各院系统一到校办领取表格打印纸和表格复印件。

6．填写纸质表格时要字迹工整、纸面整洁，要求一人一表，一栋一表。

附件一：武汉市房屋信息登记表

附件二：实有人口基本信息采集表

附件三：武汉市流动人口信息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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